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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浦发改城〔2025〕312号   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关于高西东雨水泵站新建工程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：

你局《关于报送高西东雨水泵站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》

（浦环基建〔2025〕4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完善区域排水设施建设，保障防汛排涝安全，提升区

域水环境质量，根据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排水规划，原则同意

高西东雨水泵站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。

二、本项目位于高桥新市镇 C03A-03 地块，北咸塘港及庭

安路东南角，占地面积约 4725 平方米。雨水泵站建设规模暂定 23



— 2 —

立方米/秒。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是：雨水泵站土建工程，进水总管、出水

箱涵、截污管等管涵工程，工艺、机电、除臭、监控等设备安装

工程，站内道路、绿化等室外总体工程，及生产、生活设施等附

属工程，以及征地动迁等前期工作。

四、在下阶段工作中，应对项目用地及地上物情况进行调查，

根据规划部门意见与行业管理要求，结合项目用地情况、相邻关

系情况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工程方案进行整体性研究，明确服务范

围与人口，充分论证泵站建设规模，应结合规划用地、功能需求、

建设条件等情况，加强方案比选论证，充分发挥投资效益。

五、本项目总投资额在工可批复中明确，所需资金由新区财

力安排。

六、本项目由你局基建项目和资产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实施。

七、本批复有效期 12 个月。

八、原沪浦发改城〔2022〕1093 号文作废。

九、后续各项工作应严格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的规定开展。

接文后，请在有效期内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含《政府

投资项目绩效目标表》）的编制和报批。在有效期内未能完成、

确需延期的，应在有效期届满之日的 30 个工作日之前申请延期。

特此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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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8 日          

    
抄送：新区政府、财政局、建交委、规划资源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31 日印发


